附件4：
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   ,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于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报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此处填设岗单位名称)城乡公益性岗位，本人承诺名下无个体工商户、公司法人、股东、理事、监事、监理、企业出资人及管理人员等不符合公益性岗位纳入范围的身份，非财政供养人员，非村（社区）干部成员、非离退休人员、非企业在职人员,同时保证在岗期间不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理事、监事、监理、企业出资人及管理人员等不符合公益性岗位纳入范围的身份，服从用人单位管理，不冒名顶替，不吃空饷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亲属(本人配偶、父母、公婆、岳父母、子女及其配偶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 )内无从事公职人员或村 (社区)干部，如有从事公职人员或村（社区）干部亲属，我会按照要求如实上报。
以上内容我知晓，如有隐瞒，本人自愿退出公益性岗位，并退还领取的公益性岗位补贴(含保险),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。
承诺人(签名):
年   月   日
